
 
臺北市立大學學生通識教育課程修習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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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北市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學生修讀通識課程之需求，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大學部不同學年度入學生修課規定如下： 

（一）一Ｏ八學年度起入學者，須修畢通識教育課程二十八學分，含共同必修科目八學分，包括國文

四學分，英文四學分，通識選修包含分類選修科目十六學分及共同選修科目四學分。另本校大

學部所有學生於畢業前須修習通識選修「資訊應用與設計類課群」課程至少二學分，相關課程

由通識教育中心另行公告，以下兩類學生得免修： 

(1)資訊科學系學生。 

(2)於大學期間已取得程式設計相關課程學分之學生，得檢具成績單與課程大綱，逕向通識中

心提出免修資格申請，業經審核通過准予免修。 

（二）一Ｏ六學年度至一Ｏ七學年度入學者，須修畢通識教育課程二十八學分，含共同必修科目八學

分，包括國文四學分，英文四學分，分類選修科目十六學分及共同選修四學分。 

（三）一Ｏ二學年至一Ｏ五學年度入學者，須修畢通識教育課程二十八學分，含共同必修科目十二學

分，包括國文六學分，英文六學分，以及分類選修科目十六學分。 

（四）原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及臺北市立體育學院學生於一Ｏ一學年度（含）前入學者，依各校區學生

入學年度之規定辦理，轉學生依其轉入年級之規定辦理。 

三、為提升本校學生語文能力，增進就業競爭力，學生修讀國文、英文之學分抵免應依下列規定為之： 

（一）一Ｏ七學年度起入學者英文四學分，大一英文四學分為必修課程；若能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

等證明(英語教學系為中高級複試，其他各系為中級複試以上)者，得抵修共同選修類之英

語能力檢定課程二學分；英語教學系學生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高級複試，其他各系學生

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者，得再抵修大一英文四學分。 

（二）一Ｏ六學年度入學者 1.國文四學分，大一國文四學分為必修課程；本校於每年六月辦理中文能

力檢定，學生可選擇參加檢定，檢定通過者，得抵修共同選修類之中文能力檢定課程二學

分。2.英文四學分，大一英文四學分為必修課程；若能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等證明(英語

教學系為中高級複試，其他各系為中級複試以上)者，得抵修共同選修類之英語能力檢定課

程二學分；英語教學系學生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高級複試，其他各系學生提出通過相當

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者，得再抵修大一英文四學分。 

（三）一Ｏ二學年至一Ｏ五學年度入學者 1.國文六學分，大一國文四學分為必修課程，本校於每年六

月辦理國文會考，學生可選擇參加國文會考或逕行修讀國文（二）二學分，會考通過者，即

視為已修畢國文（二）二學分。2.英文六學分，學生修畢英文（一）四學分後，若能提出通

過相當全民英檢等證明(英語教學系為中高級複試，其他各系為中級複試以上)者，視為已修

畢英文（二）二學分；英語教學系學生提出通過相當全民英檢高級複試，其他各系學生提出

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者，視為已修畢英文六學分。 

四、通識分類選修課程分為「藝術與美感」、「人文與文化思考」、「公民素養與社會探索」、「自然、生



 

命與科技」四大領域，學生應於各領域中修習至少四學分。 

五、分類選修科目之開課人數下限為二十人。惟為保障學生受教權益，選課人數與下限人數差距在二

人以內之課程，得保留至加退選結束後，再依實際選課人數決定是否開課。 

六、學生入學前，於其他公私立大學或專科學校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院校所修習及格之通識科目，

得申請准予抵免為本校通識學分。除共同必修科目外，分類選修科目抵免學分以其應修畢之學分

數二分之一為上限，但修習雙聯學制之學生，不受此限。 

七、本校各系選修課程，得開放其他學系學生選讀為通識課程，但以授課教師同意開放者為限。各系

選修課程開放通識選修課程仍應由各系提報通識教育中心依程序審查通過後認列。 

八、分類選修科目原則為提供非本系學生修習。 

九、本校未開設之分類選修通識科目，可跨校選讀他校通識科目，惟學分累計不得超過四學分，且仍

須受校際選課之科目學分數不得超過該學期在本校總學分數之四分之一的限制，但修習雙聯學制

及交換生不受此限。 

十、學生如經核定為優秀運動選手並於修課期間參加國家運動選手訓練中心培（集）訓或具有課業輔

導資格者，應於選課或悉知集訓（比賽）後告知通識教育中心及授課教師，另安排教師於集訓期

間辦理課業輔導。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理之。 

十二、本要點經通識教育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